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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版序言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范的专利包括三类主题，即发明、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我国专利法是大专利法立法模
式。与我国专利法的立法模式不同，日本就三个专题分别立法，形成了规范发
明的《日本特许法》、规范实用新型的《日本实用新案法》以及规范外观设计
的《日本意匠法》。2000年，我们将日本分别立法的这三部法律，按照我国专
利法的立法体例统一在一起，合三为一统称为《日本专利法》（除非特别声明，
以下各处凡论及《日本专利法》的，均包括三部法律在内），并将其逐一翻译
为中文。当时，我们得到了中国法律出版界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法律出版社的
支持，在法律出版社吴剑虹女士的协助下，这本法规译文于2001年3月顺利地
呈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8年过去了，包括专利法在内的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历了太多
的变化。专利制度和一个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今世界各国
因科学技术和国力状况的变化随时在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发展方向，专利法律
的变化也就成为必然之中的必然了。我们呈献给广大中国读者的《日本专利
法》第一版翻译的是平成11年12月22日最后修改的法律，也即西历1999年
最后修改的法律，而在其后， 《日本专利法》分别于平成13年、平成14年、
平成15年、平成16年、平成17年、平成18年、平成20年进行了多次修改，
其内容已经与我们当时翻译的版本有诸多不同。为此，我们又重新翻译了三部
法律构成的日本专利法，将已经修改变化的内容吸收进新翻译的版本中。综合
起来，与前一版相比，我们现在翻译的平成20年（即西历2008年）4月18日
修改后的日本专利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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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了权利范围。
日本专利法扩大了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这首先表现为将原来不视为专利

侵权的行为规定为“视为侵害的行为”，专利权保护也随之突破了原来“仅供
使用”的底线，如果产品与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所要解决的课题具有不可或缺
关系的，这些产品的制造、转让等行为也可能会落入“视为”侵权的范畴。以
规范发明的《日本专利法》为例，它在第101条第2项规定，“专利为产品发
明的，明知发明为专利发明且产品是实施发明所用的产品的情况下，仍然以经
营的方式，制造、转让等、进口或为转让等而提出制造专利产品所使用的（在
日本国内广泛流通的产品除外）、且为发明解决的课题不可或缺的产品的行
为”，视为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在该条第5项规定，“专利为方法发明的，明知
发明为专利发明且产品是实施发明所用的产品的情况下，仍然以经营的方式，
制造、转让等、进口或为转让等而提出供利用该专利方法所使用的（在日本国
内广泛流通的产品除外）、且为发明解决的课题不可或缺的产品的行为”视为
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再以《日本实用新型法》为例，该法在第28条第2项规
定，“明知设计为实用新型且产品是实施实用新型设计所用的产品的情况下，
仍然以经营的方式，制造、转让等、进口或为转让等而提出制造登记实用新型
产品所使用的（在日本国内广泛流通的产品除外）、且为设计解决的课题不可
或缺的产品的行为”视为侵害实用新型权或者独占实施权的行为。

同时，修改后的专利法将一部分为专利侵权提供辅助条件的行为也纳入到
侵权的范畴。例如，规范发明专利的《日本专利法》第101条第3项规定，
“专利为产品发明的，以经营的方式为转让等或出口该产品而持有产品的行为”
视为侵害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的行为。再如第6项规定，“专利为产品制造
方法发明的，以经营的方式，为转让等或出口而持有依据该方法制造的产品的
行为”视为侵害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的行为。再以《日本实用新型法》为
例，其第28条第3项规定，“以经营的方式为转让、出租、出借或出口登记实
用新型产品而持有产品的行为”视为侵害实用新型权或者独占实施权的行为。

其次、日本专利法延长了专利的保护期，实用新型权原来保护期为6年，
现延长到10年（见《日本实用新型法》第15条）；外观设计权原来保护期为
15年，现延长到20年（见《日本外观设计法》第21条）。

二、从申请的手续来看，申请书所附带的文件中，权利请求保护的范围单
独成项，从说明书中脱离出来。具体可参见规范发明专利的《日本专利法》第
17条、第17条之2等规定。

2

日本专利法



三、详细规范了基于实用新型登记做出专利申请的具体条件和程序。
原来规范发明的《日本专利法》仅在第46条规定了实用新型登记申请可

以变更为专利申请，外观设计登记申请可以变更为专利申请，修订后的《日本
专利法》在此之外又规定了基于实用新型登记提出专利申请的途径，为申请人
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权利保护模式提供了可能。《日本专利法》在第46条之2
规定，除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实用新型权人可以根据经济产业省令的规定，基
于自己的实用新型登记提出专利申请。此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实用新型权。
而基于实用新型登记提出专利申请，如果其申请书中附带的说明书、专利请求
保护的范围或图纸中记载的事项就是作为该专利申请基础的实用新型登记申请
书中附带的说明书、实用新型登记保护的范围或图纸中记载的事项的范围，则
专利申请视为在该实用新型登记申请之时提出。

四、增加了保密命令的规定，以保护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登记申请、
外观设计登记申请中涉及的商业秘密。

规范发明专利的《日本专利法》对保密命令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首先，在
第105条之4规定了在哪些情况下、哪些人需要保护什么商业秘密。当已经提
出或应该提出的准备文件中记载当事人拥有的商业秘密、已经或应该调查取证
的证据的内容中包含当事人所有的商业秘密的，如果进行诉讼以外的目的的使
用、开示该商业秘密，有妨碍该商业秘密的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之虞，则当事
人等、诉讼代理人以及辅佐人，不得超出诉讼程序的目的使用该商业秘密，不
得对有关商业秘密的本款规定的命令之外的人透露该商业秘密。第105条之5
规定了保密命令的撤销条件。而那些要求阅览诉讼记录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被
发出保密命令，则法院书记员必须将此种情况通知给保密申请的当事人；第
105条之7又规定，如果法官一致认为有必要保护商业秘密，则法院可以不将
当事人讯问等进行公开，请公众退庭。为保护商业秘密，《日本专利法》在第
200条之2还规定了违反保密命令罪，对违反保密命令的人，单处或并处5年
以下徒刑、500万日元以下罚金。

五、下调了专利费。
以发明专利费为例，第一年至第三年的专利费原来为每年13000日元，每

一请求项另加1100日元；而下调后每年仅23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加200日
元；第四年至第六年的专利费由每年230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1600日元减少
至每年71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500日元；第七年至第九年的专利费由每年
460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加3200日元减少到每年214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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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700日元；第十年至第二十五年的专利费由每年812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
加6400日元减少至每年61600日元、每一请求项另加4800日元。

六、删除了第5章。
原规范发明专利的《日本专利法》中关于专利异议中诉的规定全部被删

除，共8个条文。
七、加大了对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惩罚力度。
日本专利法在下调专利费用、扩大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同时，又加大了侵害

专利犯罪的惩罚力度，从几个方面加强对权利的保护。
以侵犯发明专利权的侵害罪为例，规范发明专利的《日本专利法》第196

条第1款规定，对侵害专利权或者专利独占实施权的人，单处或并处10年以
下徒刑、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而原来对同类行为的处罚是5年以下徒刑或
500万日元以下罚金。再以对法人及行为人进行双重处罚的规定为例，如果是
法人犯该条规定的侵害罪的，则处以3亿日元以下的罚金；原来的处罚标准为
1亿5千万日元以下罚金。

同样，对于侵犯实用新型权的侵害罪，《日本实用新型法》第56条规定，
侵害实用新型权或独占实施权的，单处或并处5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
的罚金，原来则是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属于双重
处罚法人和行为人的情况，法人犯侵害实用新型权罪的，处3亿日元以下罚
金；而原来则是处1亿日元以下罚金。

对针对外观设计权的侵害罪，《日本外观设计法》第69条规定，对侵害外
观设计权或者独占实施权者，单处或并处10年以下徒刑或者1000万日元以下
罚金，而原来则为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如果属于双重处罚法
人和行为人的情况，法人侵害外观设计权构成犯罪的，处3亿日元以下罚金，
原来则为1亿日元以下罚金。

在重新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调整和修正第一版翻译中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例如，为求读者理解的便宜，我们将第一版中保留日语原文的“查定”翻
译为“审查决定”，“审判官”翻译为“审判员”。可以说，与第一版相比较，
这一版是完善版，尽管我们深深地知道，水平有限，错误仍然在所难免！但
是，有遗憾也会迫使我们尽快做出进一步修订，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那些一直默默支持我们做这件事、做好这件事的读
者朋友；感谢那些不厌其烦要求我们做出新版译文的法学界同仁；感谢那些苦
寻第一版译文不得而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们的好学之士。尤其要感谢中南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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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学肖志远博士，他从北海道大学回国后立即发来新修订的日本专利法的
电子版，敦促我们提笔再译！情谊至此，让我们觉得非译不可！不译已再无颜
面对这些朋友，也会辜负他们的期待。

最后，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周国强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
努力。

再次将《日本专利法》奉献给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更期待您的批评、
指正！

译者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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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目的）
第1条 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保护及利用发明，从而奖励发明，以促进产

业的发展。
（定义）
第2条 （1）本法所称“发明”，是指利用自然规律进行的具有高度技术

性思想的创造。
（2）本法所称“专利发明”，是指获得专利的发明。
（3）本法中对于发明所称的“实施”，是指下列行为：
一、在发明为产品发明（包括程序等，以下亦同）的情况下，制造、使

用、转让等（包括转让、出租以及出借；在产品是程序等情况下，也包括通过
网络提供程序）、出口、进口或为转让等而提出（包括为实施转让等而做的展
示，以下亦同）该产品的行为；

二、在发明为方法发明的情况下，使用该方法的行为；
三、在发明为制造产品的方法发明的情况下，除前项中所列者外，还包括

使用、转让等、出口、进口或为转让等而提出根据该方法而制造的产品的
行为。

（4）本法中所称“程序等”是指，程序（是指对电子计算机发出的、能
够产生某一结果的组合起来的指令。以下该款亦同。）以及其他类似于程序的
供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使用的信息。

（期间的计算）
第3条 （1）依据本法或者基于本法而制定的命令中的期间，按照以下规

定计算：
一、期间的初始日不算入。但，该期间自午夜零时起开始的，不在此限。
二、按月或者按年规定期间时，按历法计算。期间的起算不是月或者年的

初始日的，该期间的终了之日为最后一月或者最后一年对应该起算日之日的前
一日。但，最后一月无对应之日时，为该月的最后一日。

（2）专利申请、请求及其他有关专利的手续（以下仅称“手续”）的期间
的最后一日如果是关于行政机关休息日的法律1988年法律第91号中第1条第
1款各项中规定的休息日的，则以该日的次日为该期间的最后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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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延长等）
第4条 特许厅长官为照顾地处偏远或者交通不便地区者，得根据请求或

者依职权，延长第46条之2第1款第3项、第108条第1款、第121条第1款
或者第173条第1款中规定的期间。

第5条 （1）特许厅长官、审判长或者审查官依本法规定已指定应办理
手续的期间时，得根据请求或者依职权，延长期间。

（2）审判长或者审查官依本法规定已指定期日时，得根据请求或者依职
权，变更该期日。

（非法人社团等办理手续的能力）
第6条 （1）非法人社团或财团中已确定代表人或管理人的，得以其名

义，办理下列手续：
一、提出审查专利申请的请求；
二、提出专利无效的异议或提出延长专利登记无效的异议；
三、提出第123条第1款、第125条之2第1款中的审判请求；
四、依第171条第1款的规定，对专利无效异议决定或延长专利登记无效

的异议的决定提出再审。
（2）非法人社团或财团中已确定代表人或管理人的，他人得以其为被请求

人向其提出专利无效异议决定或延长专利登记无效异议的决定的再审。
（未成年人、 成年被监护人等办理手续的能力）
第7条 （1）未成年人及成年被监护人，非经法定代理人不能办理手续。

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进行法律行为时，不在此限。
（2）被保佐人办理手续的，必须经保佐人同意。
（3）法定代理人办理手续的，若有监护监督人，则必须经其同意。
（4）在他人提出审判或再审请求后，被保佐人或法定代理人办理相应有关

手续时，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非居日本国内者的专利管理人）
第8条 （1）在日本国内无住所或者居所（若为法人则为经营场所）者

（以下称“非居日本国内者”），除政令规定的情况外，只能通过在日本国内拥
有住所或者居所的该专利的代理人（以下称“专利管理人”）办理手续，也只
能通过专利管理人，并依据本法或者基于本法制定的命令的规定，对行政厅已
做出的处分提起不服之诉。

（2）除非非居日本国内者对专利管理人的代理范围做出了限制，否则，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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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管理人代理本人办理一切手续，并依本法或基于本法制定的命令的规定，就
行政厅已做出的处分提起不服之诉。

（代理权的范围）
第9条 在日本国内拥有住所或者居所（若为法人则为经营场所），且接

受办理手续委托的代理人，如无特别授权，不能变更、放弃或撤回专利申请；
不能撤回延长专利权存续期间登记的申请、不能撤回请求、申请或申诉；不能
提出或撤回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优先权主张；不能根据第46条之2第1款的
规定基于实用新型提出专利申请，不能请求进行专利申请公开，不能因不服拒
绝授予专利的审查决定而提出审判请求，不能放弃专利权，也不能选任复代
理人。

第10条 删除
（代理权的不消灭）
第11条 接受委托，办理手续的代理人的代理权，不因本人死亡或作为

本人的法人因合并导致法人消灭、本人作为受托人的信托任务终了、法定代理
人死亡或其代理权变更或消灭等原因而消灭。

（代理人的个别代理）
第12条 办理手续者的代理人为两人以上时，对于特许厅，每人均代理

本人。
（代理人的改任等）
第13条 （1）特许厅长官或审判长认为由办理手续者办理手续不当时，

得令其通过代理人办理手续。
（2）特许厅长官或者审判长认为由办理手续者的代理人办理其手续不当

时，得令其改任代理人。
（3）特许厅长官或者审判长在前两款的情况下，得令其以专利代理人为代

理人。
（4）特许厅长官或审判长在根据第1款或者第2款规定发出命令后，得将

第1款办理手续者或者第2款代理人已对特许厅办理的手续驳回。
（复数当事人的相互代表）
第14条 已由二人以上共同办理手续时，变更、放弃及撤回专利申请的，

撤回申请延长专利权存续期间登记的、撤回请求，申请或者申诉的，主张或撤
回第41条第1款的优先权的，请求专利申请公开以及不服拒绝授予专利的审
查决定而提出审判请求以外的手续的，每人均代表全体。但已确定代表人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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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许厅时，则不在此限。
（非居日本国内者的审判管辖的确定）
第15条 有关非居日本国内者的专利权及有关专利的其他权利，在有专

利管理人时，以专利管理人的住所或者居所为民事诉讼法（1996年法律第109
号）第5条第4款规定的财产所在地；无专利管理人时，将特许厅的所在地视
为民事诉讼法第5条第4款规定的财产所在地。

（对无办理手续能力的追认）
第16条 （1）对未成年人（可独立进行法律行为者除外）或者成年被监

护人办理的手续，法定代理人（本人已获得办理手续能力时，为本人）可以进
行追认。

（2）对无权代理人办理的手续，法定代理人或有能力办理手续的本人可以
进行追认。

（3）被保佐人未经保佐人同意办理的手续，可以通过被保佐人取得保佐人
的同意后进行追认。

（4）对于有监护监督人的情况下，法定代理人未经其同意办理的手续，法
定代理人在取得监护监督人同意后可以进行追认，取得办理手续能力的本人也
可以进行追认。

（手续的补正）
第17条 （1）办理手续者，仅在特许厅受理事件之时方得为补正。但除

依下条至第17条之4的规定得为补正的情况外，不得就申请所附的说明书、
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图纸或摘要，第134条之2第1款的订正或订正审判的
请求书所附的订正后的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进行补正。

（2）第36条之2第2款的外国语书面申请的申请人，不受前条文本规定
所限，不得就同条第1款的外国语书面文本和外国语摘要书面文本做补充
修正。

（3）特许厅长官在下列情况下，得指定一定的期间，命令对手续进行补正。
一、所办手续违反第7条第1款至第3款或者第9条规定时；
二、所办手续违反本法或者基于本法制定的命令规定的办理方式时；
三、所办手续未缴纳依第195条第1款至第3款规定的应缴纳的手续费时。
（4）进行补正（缴纳手续费除外）时，除下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外，必须

提交手续补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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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所附的说明书或图纸的补正）
第17条之2 （1）专利申请人在应授予专利的审查决定的誊本送达之前，

可对申请书所附的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进行补正。但是，在收
到了依第50条规定发出的通知之后，仅在下列情况下方可进行补正。

一、在第一次收到依据第50条（包括第159条第2款（包括第174条第1
款规定的准用情况）及第163条第2款规定的准用情况，该款以下的规定亦
同。）规定发出的通知（该条以下称“拒绝理由通知”）之时，在第50条规定
的指定期间内进行者；

二、在收到拒绝理由通知后，又收到第48条之7规定的通知的，在同条
指定的期间内进行者；

三、收到拒绝理由通知后又收到拒绝理由通知的，依最后收到的拒绝理由
通知为准而在第50条规定的指定期间内进行者；

四、对拒绝授予专利的审查决定不服提出审判请求的，自请求之日起30
日内进行者。

（2）第36条之2第1款中外国语书面申请的申请人，为更正误译而依据
前款规定对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进行补正的，必须提交记载该
理由的误译更正书。

（3）依据第1款规定补正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的，除提出
误译更正书的情况外，都必须在申请书最初附带的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
围或图纸（在第36条之2第2款的外国语书面申请书的情况下，是同条第4款
规定的视为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的，同条第2款规定的外国语
书面译文（在提出误译更正书后对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进行补
充修改的，是译文或修改补充后的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或图纸））记
载的事项范围内进行补正。

（4）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在第1款各项规定的情况下补正专利请求保护
的范围时，补正前收到的拒绝理由通知中已经确定的能否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必须属于满足第37条规定的发明单一性要件的一组发明。

（5）除前述第2款规定的情况外，在第1款第1项、第3项以及第4项规
定的情况下（在该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况下，仅限同时收到拒绝理由通知及第
50条之2规定的通知的情况），对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所做的补正，仅在以下
列事项为目的时，始可为之。

一、删除第36条第5款规定的请求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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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缩减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依第36条第5款的规定为使请求事项中
记载的发明特定而限定必要事项时，补正前的请求事项中记载的发明与补正后
该请求事项记载的发明在产业利用领域与解决的课题上必须同一）；

三、更正误记；
四、阐释不甚明确的记载（仅限于拒绝理由通知中拒绝理由已经明确的

事项）。
（6）第126条第5款准用前款第2项的规定。
（摘要的补正）
第17条之3 专利申请人自专利申请之日（附有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优

先权主张的专利申请，为同款规定的在先申请日；附有第43条第1款或第43
条之2第1款或第2款规定的优先权主张的专利申请，为最初提出申请或巴黎
公约（指1900年12月14日于布鲁塞尔、1911年6月于华盛顿、1925年11月
6日于海牙、1934年6月2日于伦敦、1958年10月31日于里斯本及1967年7
月14日于斯德哥尔摩修改的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1883年3月20日巴黎公约，
以下亦同。）第4条C （4）规定的视为最初申请的申请或同条A （2）规定的
认定为最初申请的申请日；附有第41条第1款、第43条第1款、第43条之2
第1款或第2款规定的两个以上优先权主张的专利申请，为该优先权主张基础
的申请日中的最先日，第36条之2第2款文本及第64条第1款亦同。）起，1
年零3个月内，可对申请书附带的摘要进行补正。

（订正后的说明书、 专利请求保护范围或图纸的补正）
第17条之4 （1）专利无效审判的被请求人，在第134条第1款或第2

款、第134条之3第1款以及第153条第2款规定的指定期间内，可以对第134
条之2第1款规定的订正请求书附加的订正后的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围
或者图纸进行补正。

（2）订正审判的请求人，在第156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做出之前（如果根
据同条第2款规定进行了再次审理的，则是其后又做出同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
之前），可以对订正审判请求书所附加的订正后的说明书、专利请求保护的范
围或者图纸进行补正。

（手续的驳回）
第18条 （1）特许厅长官依第17条第3款规定令办理手续者补正手续，

而该办理手续者未在同款规定的指定期间内进行补正时，或者获得专利权设定
的登记者在第108条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未缴纳专利费时，可以将该手续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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